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天宏锂电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的核查意见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或“保

荐机构”）作为浙江天宏锂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宏锂电”、“公司”）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

《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细则》等相关规定，对天宏锂电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云基慧储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基慧储能”）工商业储能柜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拟为其银

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3,000 万元，有效期自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如授信额度下单笔借款存续期超过前述有效期，

则决议的有效期自动顺延至该笔借款期满之日。具体条款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合同

为准。 

（二）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决策与审议程序 

2026 年 1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云基慧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否 

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否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胜义路 5 号 1 幢 105-118 室 



注册资本：10,000,000 元 

实缴资本：6,500,000 元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周志伟 

主营业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新兴能源技术

研发；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大数据服务；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

施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信息系统集成服

务；储能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电池制造；电池销售；合同能源管

理；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 

成立日期：2023 年 11 月 2 日 

关联关系：浙江云基慧储能科技有限公司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二）被担保人信用状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47,892,713.87 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总额：40,898,163.59 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5,111,734.90 元 

202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89.33% 

2024 年 1-12 月营业收入：35,609,469.78 元 

2024 年 1-12 月利润总额：-1,991,070.23 元 

2024 年 1-12 月净利润：-949,386.72 元 

审计情况：以上数据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年度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具体内容以最终签

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四、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在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

险进行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公司对其担保不会影响公司及股

东利益，有利于其经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二） 对公司的影响 

云基慧储能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为其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

经营业务的开展，提升运营及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项目 
数量/万

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对

控股子公司担保） 
1,000 3.84%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

供的担保余额 
0 0.00%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0 - 

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0 -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认为：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天宏锂电《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经天宏锂电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本次公司对外担保事项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未披露重大风险内容。 

综上，保荐机构对于公司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